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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衛生署、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貳、案  由：行政院衛生署訂頒相關醫療管理規章未臻周

妥，而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亦未善盡督導考核

轄內醫療院所之職責；又該署及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均知悉許○○醫師涉「開立不實診斷

書」之違法事證，卻未將其移付懲戒及依法

懲處；且該署就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之健

保重大違約案件採取「回溯停約」方式罰款

於法無據，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欲援引比照辦

理卻遭其否准，造成類似案件之裁罰兩歧等

情均有疏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據報載，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高

醫附設醫院）前產科主任許○○醫師（下稱許醫師），涉嫌

勾結詐騙集團，以「假罹癌、真切除」之手法，將假病患之

子宮、卵巢等切除，且高雄市立小港醫院（下稱小港醫院，

係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委託高醫附設醫院經營）亦以同一手法

詐領保險金與健保費，遭行政院衛生署（下稱衛生署）罰款

上億元等情。涉案不肖醫師之惡劣行徑嚴重危害婦女健康，

主管機關是否善盡監督之責？上揭醫院及相關人員有無違失

？認有深入了解之必要乙案。經向衛生署、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醫附設醫院、小港醫院調閱相關卷證，

邀請婦產科資深臨床教授陪同實地訪談高醫附設醫院、小港

醫院相關醫護人員及函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財

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馬偕紀念醫院之專

業意見，並約詢金管會、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下稱健

保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醫附設醫院、小港醫院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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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人員，茲已釐清案情竣事，爰將衛生署、高雄市政府衛

生局所涉及之違失臚列如次： 

一、衛生署訂頒相關醫療管理規章未臻周妥，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亦未善盡督導考核職責，致使各醫療院所內部

之執行標準寬嚴不一，且使上開二醫院之醫療團隊內

控稽查機制全盤失靈，對於「假罹癌、真切除」之診

療破綻及癌患於術後均未接受附加療法之悖離臨床

診療常規均渾然不覺，實有不當。又衛生署、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於本件案發後，既未詳查許醫師未經院方

倫理委員會審核准許竟可擅自持有癌細胞檢體並摻

入健康病患檢體之執法漏洞，亦未積極調查事實以釐

清許醫師、醫院倫理委員會及相關病理檢體保管人員

之行政違失責任，均有疏失： 

(一)按衛生署業於 95 年 8 月 18 日以衛署醫字第

0950206912 號公告之「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

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2 項規定：醫療機構「使用醫

療剩餘檢體進行研究，應於使用之前提具研究計畫

送倫理委員會審核」。第 11 點第 2 項規定：「除去

連結之檢體外，檢體使用後，應確實銷毀，非經檢

體提供者事前之書面同意，不得繼續保存」。 

(二)查許醫師於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99年 8月 9日之訪談

紀錄中坦稱：「有關檢體之來源係渠以前開刀時，

為了研究及有興趣個案，所存留一些癌症細胞檢體

（泡過福馬林）進行掉包作業，該醫療剩餘檢體並

未經院方倫理委員會審核……渠所診療之『假罹癌

』病人，於手術後均未執行化學治療」等語。惟揆

諸高醫附設醫院、小港醫院之檢討分析報告書，均

只強調今後將「加強病理檢體防偽管控措施」，至

於針對許醫師何以違反上開注意事項之規定擅自持

有癌細胞檢體則毫無任何交待，且該局、衛生署竟



3 

 

完全採信醫院主觀之調查報告，不再繼續究明真相

，釐清許醫師、醫院倫理委員會及相關病理檢體保

管人員之行政違失責任，顯未盡職。 

(三)又該二家醫院參與此案「假罹癌」病患診療之醫療

團隊計有：婦產科住院醫師、實習醫師、病理科醫

師、放射科醫師、麻醉科醫師、婦產科門診護士、

開刀房刷手護士、流動護士……等人員。許○○醫

師欲單獨遂行其開刀摘除 15 名健康婦女子宮或卵

巢之違法勾當，顯難隻手遮天，倘非上開醫護人員

知情不報，蓄意包庇，即是整個醫療團隊之內控稽

查機制全盤失靈，於事前、事中、事後均無從發現

「假罹癌、真切除」之診療破綻，則該二家醫院之

醫療品質堪慮，亟待衛生主管機關迅即予以查處導

正！ 

(四)再者，本院詢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財

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馬偕紀念

醫院之專業意見，咸認以子宮內膜癌的治療方法為

例，一般係以手術療法為主，包括切除子宮、兩側

輸卵管和卵巢，是治療子宮內膜癌的主流方法。針

對不同的臨床期別，許多婦產科醫師都會考慮合併

不同的放射治療、化學治療、甚至荷爾蒙治療，做

為附加的療法。惟查本案所有病患均未接受前揭附

加療法，顯然悖逆一般醫學常理，亦有違其診療為

子宮內膜癌、卵巢癌疾病之醫療標準作業程序──

臨床路徑
1
，卻完全未被發現或糾正此重大醫療疏誤

                                      
1臨床路徑是醫療管理者用來控制醫療成本及改善醫療品質的方法之一  。  也是成果管理

( outcomes management )的工具之一，所謂成果管理就是利用分析、評估及廣佈醫療成果，來

改進整個醫療體系的管理方式。施行臨床路徑的目的，主要是想由病人治療的結果來分析及

評估治療的方法，希望藉著每天對於病人的觀察與記錄，找出一種最適當的治療方法，而這

種治療方法是可以減少醫療費用又可以維持或改進醫療品質的治療模式，並且是大部分的病

人或醫師都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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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院方「主任迴診」等上級醫師督導機制，形

同虛設，更凸顯出中央與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允當全

面要求各醫療院所釐訂各類重大疾病臨床路徑，並

切實加強查核之必要性。 

(五)本院於實地訪查高醫附設醫院之過程中，該院稱其

已採取嚴格管制措施以防檢體被不當使用，但該院

有些醫護人員稱：「院方在歷經許醫師掉包癌細胞

檢體事件之衝擊，現已採行非常綿密嚴苛之監督管

控措施，深怕再有人動手造假，幾乎達到矯枉過正

之地步」。查衛生署公告之「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

與使用注意事項」、「手術室標本處理」流程未臻

周妥，致使各醫療院所之執行標準寬嚴不一，而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亦未於年度例行或專案查核時糾正

相關違失，根本不足以防患未然。 

(六)綜上，衛生署訂頒相關醫療管理規章未臻周妥，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亦未善盡督導考核職責，致使各醫

療院所內部之執行標準寬嚴不一，且使上開二醫院

之醫療團隊內控稽查機制全盤失靈，無法察覺「假

罹癌、真切除」之診療破綻，對於所有癌患於術後

均未接受附加療法之悖離臨床診療常規亦渾然不覺

，實有不當。又衛生署、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本件

案發後，既未詳查許醫師未經院方倫理委員會審核

准許竟可擅自持有癌細胞檢體並摻入健康病患檢體

之執法漏洞，亦未積極調查事實以釐清許醫師、醫

院倫理委員會及相關病理檢體保管人員之行政違失

責任，均有疏失。 

二、衛生署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 98 年間已知悉許醫師

開立不實診斷書供詐騙保險金之違法行為事證明確

，依醫師法第 28-4 條及第 29-2 條規定，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得為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廢止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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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處罰，衛生署得為廢止醫師證書處罰，卻以檢方尚

未起訴為由，未將其移付懲戒及依法懲處，致使許○

○醫師於高醫附設醫院歇業後，仍自 98 年 6 月至 99

年 4 月止至楠梓區杏生婦產科診所、鼓山區元和雅聯

合診所等地執業，顯有違失： 

(一)按醫師法第 7-3 條規定：「本法所稱之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同法第 25 條規定：

「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

移付懲戒：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

二、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

非屬醫療必要之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四、執行業

務違背醫學倫理。五、前四款及第 28 條之 4 各款以

外之業務上不正當行為。」同法第 28-4 條規定：「

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

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

，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一、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二、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禁止使用之藥物。三、聘僱或容留違反第 28 條規

定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四、將醫師證書、專科醫

師證書租借他人使用。五、出具與事實不符之診斷

書、出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同

法第 29-2 條亦規定：「本法所定之罰鍰、限制執業

範圍、停業及廢止執業執照，由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處罰之；廢止醫師證書，由中央主管機關

處罰之。」依上開規定，醫師如有開立不實診斷書

供他人詐領保險費之行為，主管機關應依法移付懲

戒，地方主管機關得為罰鍰、限制執業範圍、停業

及廢止執業執照等處罰，中央主管機關得為廢止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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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證書之處罰。 

(二)次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一行為同時

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

法律處罰之 。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

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其立法理由為：「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

法行為之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

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處行政

罰之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

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但罰鍰

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

序之作用，為達行政目的，行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

，故為第一項但書規定。」依此條但書規定，「罰

鍰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並不適用「刑

先懲後」原則。因此，醫師如有開立不實診斷書詐

騙保現金之違法行為，依醫師法第 28-4 條規定得為

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廢止執業執照、廢止醫

師證書等處罰，因上開處罰兼具嚇阻開立不實診斷

書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依該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並無「刑先懲後原則」之適用，主管

機關應依法立即展開調查，並依該法第 25 條移付懲

戒及依 28-4 條處罰之。                 

(三)衛生署及高雄市衛生局於 98 年間已知悉許醫師之

違法事證明確，理由如下： 

１、98 年 1 月 5 日、2 月 26 日在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

犯罪中心製作保險對象及涉案許○○醫師之詢問

紀錄時，保險對象坦承：渠等並無「子宮內膜癌」

及「卵巢癌」等重大傷病，但是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及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卻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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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罹患「子宮體惡性腫瘤」及「子宮體之子宮

內膜異位症」等疾病，向健保局申報相關醫療費

用。許醫師於受訪時亦坦承：其係配合保險黃牛

李茂彰先生而開立診斷證明書，以利保險對象申

請重大傷病及私人之保險公司理賠，實際上渠等

並無子宮內膜癌及卵巢癌等重大之疾病，惟為幫

助渠等符合相關規定，故設法變更渠等之檢體，

並且向健保局申報前開保險對象癌症手術醫療費

用等事實，有警訊筆錄在卷可證。 

２、健保局於 98 年 6 月 24 日之業務訪查訪問時，許

醫師亦坦承其曾多次為並無罹癌之假病患變更檢

體及開立不實之診斷證明書供其詐領保險金等事

實，再就上開刑事警察局之問題詢問許醫師，亦

獲相同之答覆內容，有業務訪查訪問紀錄在卷可

稽。 

３、98 年 8 月間，媒體已經報導關於檢警查出許醫師

涉嫌多次將癌症組織摻投保病患病理組織並開立

不實罹癌診斷書向保險公司詐領保險金之新聞。 

４、本案因上開虛報健保費用之事證明確，健保局依

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

規定，於 98 年 12 月 29 日以健保醫字第

0980096971A、 0980096971B 號函《副本副知衛

生署、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分別核予高醫附設醫

院及小港醫院停止特約婦產科(含門住診)醫療業

務一年及三個月之處分，負有行為責任之許○○

醫師於前述之停止特約期間，對於保險對象所提

供之醫療保健服務，不予支付。 

５、衛生署於 99 年 1 月 4 日召開「研商醫師以混充檢

體出具不實診斷書詐領保險金後續處理相關事

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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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開證據顯示，衛生署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 98

年 6 月至 8 月間已經由健保局之調查及媒體批露而

知悉許醫師開立不實診斷書供詐領保險金之事實。

退步而言，縱使當時不知，至遲於其收受上開健保

局 98年 12月 29日函文時已經知悉許醫師開立不實

診斷書之違法事實明確，卻均未為任何移付懲戒及

依法懲處之行為，致使許○○醫師於 98 年 6 月 10

日高醫附設醫院歇業後，自 98 年 6 月 12 日至 99

年 1 月 11 日止復於楠梓區杏生婦產科診所執業，自

99 年 3 月 22 日至 99 年 4 月 15 日止再於鼓山區元

和雅聯合診所執業。 

(五)綜上，許醫師開立不實診斷書供詐騙保險金之違法

行為，依醫師法第 28-4 條規定得為限制執業範圍、

停業處分、廢止執業執照、廢止醫師證書等處罰，

因上開處罰兼具嚇阻開立不實診斷書維護公共秩序

之作用，依該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並

無「刑先懲後」原則之適用，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署

及地方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應依法立即展開

調查，並依該法第 25 條移付懲戒及依 28-4 條處罰

之。衛生署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 98 年 6 月至 8

月間已經由健保局之調查及媒體批露而知悉許醫師

開立不實診斷書供詐領保險金之事實。退步而言，

縱使當時不知，至遲於其收受上開健保局 98 年 12

月 29 日函文時已經知悉許醫師開立不實診斷書之

違法事實明確，依醫師法第 28-4 條及第 29-2 條規

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得為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

分、廢止執業執照等處罰，衛生署得為廢止醫師證

書處罰，該二機關卻均以檢方尚未起訴為由，未將

其移付懲戒及依法懲處，致使許○○醫師於高醫附

設醫院歇業後，仍自 98 年 6 月至 99 年 4 月止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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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區杏生婦產科診所、鼓山區元和雅聯合診所等地

執業，顯有違失。 

三、衛生署在無任何法源依據下，於 99 年 5 月間對高醫

附設醫院之健保重大違約案件採取「回溯停約」方式

罰款結案，經本院調查後，始於 99 年 9 月間增訂「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

條，作為其回溯停約之法源依據，並規定該條可溯及

既往適用於增訂條文前之案件，核有疏失。小港醫院

欲援引比照辦理遭其否准，造成類似案件之裁罰兩歧

，衛生署迄無任何法規作為應否回溯之裁量標準，亦

有未當： 

(一)衛生署健保局 98 年 12 月 29 日健保醫字第

0980096971A 號函載明：經該局訪問魏姓、林金姓

、盧姓、潘姓及陳姓等 5 名保險對象訪問摘要，均

坦承透過一位李姓先生仲介安排到高醫附設醫院由

許醫師手術及開立不實證明書，俾向保險公司詐領

保險金；健保局爰以「經查有虛報醫療費用情事」

為由，依相關法令規定與具體事證，處以高醫附設

醫院自 99 年 3 月 1 日起停止特約該院婦產科（含門

診、住院）醫療業務一年。該局 98 年 12 月 29 日健

保醫字第 0980096971B 號函亦載明：經訪問蔣姓、

徐姓及練姓等 3 名保險對象訪問摘要，均坦承透過

一位李姓先生仲介安排到小港醫院由許醫師手術及

開立不實證明書，俾向保險公司詐領保險金；健保

局爰比照上開處理方式，處以小港醫院自 99 年 3

月 1 日起至 99 年 5 月 31 日止，停止特約該院婦產

科（含門診、住院）醫療業務三個月。 

(二)高醫附設醫院接獲上開停約處分後，迭經爭議審議

程序，均遭駁回；該醫院 99 年 5 月 11 日高醫附行

字第 0990001767 號函以「停約之處分，除將中斷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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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婦產科之臨床服務外，亦使該醫院之醫學生、

實習醫師、住院醫師及其他相關醫事人員之教育訓

練產生莫大衝擊，甚而影響其考詴資格之認定。再

者，該醫院為高高屏地區三家醫學中心之一，肩負

急重症診療及後送轉診醫院之任務，一旦停約對於

南部地區民眾之就醫權益，以及長期為該醫院病人

之照護連續性，其損害影響將難以評量」為由，請

健保局改以回溯性停約方式執行，案經衛生署 99

年 5 月 31 日衛署健保字第 0990013295 號函同意所

請，健保局旋於 99 年 5 月 31 日函知該醫院同意停

約期間改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至 98 年 12 月 31 日止

執行。又本案核處停止其婦產科醫療業務一年，同

意以回溯停約方式處分，其應追回金額 1 億 3,488

萬 3,433 元業於 99 年 8 月 17 日悉數匯交健保局高

屏業務組；亦即，本件行政處分已然執行完畢在案。 

(三)小港醫院於 99 年 5 月 19 日高醫港祕字第

0990000800 號函亦以「顧全民眾就醫權益暨影響該

醫院之實習醫師及護理學生教學權益」為由，請健

保局同意改以回溯性停約方式執行，惟因該醫院係

屬高雄市政府委託高醫附設醫院經營之醫院，雖函

內表明放棄訴願，但因對當地民眾就醫及醫學教育

之影響，尚可轉介至其母醫院，故健保局未予同意

，惟另為利該醫院安排後續保險對象轉診等事宜，

業將停止特約期間延後自 99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0 月 31 日止執行。 

(四)經查衛生署上開同意高醫附設醫院回溯停約之函文

，雖可兼顧健保重大違約案件之裁罰便利性﹙防範

院方於履約期間拒收病人、增加罰款收入﹚與確保

南部地區民眾之就醫權益，但並無任何法規依據。

本院於 99 年 7 月 29 日詢據該署主管人員關於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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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停約之法令依據時，均無法提出法源依據，僅稱

：「係基於降低社會鉅大衝擊與兼顧民眾就醫權益

所為之必要行政裁量，並將儘速修法補正」等語。

嗣該署於 99 年 9 月 15 日以衛署健保字第

0992660201 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特約及管理辦法」，增訂第 39 條以作為回溯性停約

之法源基礎，並得溯及既往。亦即，該條第 1 項規

定回溯性停約之要件：「依前二條規定所為之停約

或終止特約，有嚴重影響保險對象就醫權益之虞或

為防止、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服務機構得報經

保險人同意，僅就其違反規定之服務項目或科別分

別停約或終止特約一年，並得以保險人第一次處分

函發文日期之該服務機構前一年該服務項目或該科

申報量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年已確認之平均點值

核算扣減金額，抵扣停約或終止特約期間。」第 2

項規定可溯及既往適用於增訂前之案件：「前項抵

扣停約或終止特約期間之規定，於本辦法 99 年 9

月 15 日修正施行前，違反規定且未完成執行之案件

，得適用之。」 

(五)綜上，高醫附設醫院因許醫師事件而涉有具體違約

情事殆無疑義，惟遍查斯時之全民健康保險相關法

規，尚無得以「追回過去醫療業務收入一年代替停

止特約一年」之相關規定，故衛生署對該醫院之涉

案違約情節，率爾在 99 年 8 月 17 日採行「回溯停

約」方式罰款約 1.35 億元結案，於法無據。嗣於本

院調查中，該署始於 99 年 9 月 15 日修正「全民健

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新增訂第

39 條文作為追溯補正裁罰之法源依據，並規定該條

可溯及既往適用於增訂條文前之案件，為本案量身

訂做法條，核有疏失。且高醫附設醫院、小港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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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因許醫師詐領健保費事件而涉有具體違約情事，

核其違規情節相同，健保局因本案核處停止小港醫

院婦產科醫療業務三個月，該醫院欲比照高醫附設

醫院以追罰方式代替停約卻遭否准，造成類似案件

之裁罰兩歧，上開增訂條文雖授權可回溯停約，但

並未規定回溯與否之標準，衛生署迄無任何關於應

否回溯之裁量標準，亦有未當。 

 

 

綜上所述，行政院衛生署訂頒相關醫療管理規章未臻周

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亦未善盡督導考核職責，致使各醫療

院所內部之執行標準寬嚴不一，且使上開二醫院之醫療團隊

內控稽查機制全盤失靈，對於「假罹癌、真切除」之診療破

綻及癌患於術後均未接受附加療法之悖離臨床診療常規均渾

然不覺，實有不當。又衛生署、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本件案

發後，既未詳查許醫師未經院方倫理委員會審核准許竟可擅

自持有癌細胞檢體並摻入健康病患檢體之執法漏洞，亦未積

極調查事實以釐清許醫師、醫院倫理委員會及相關病理檢體

保管人員之行政違失責任。又衛生署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於

98 年間已知悉許醫師開立不實診斷書供詐騙保險金之違法

行為事證明確，依醫師法第 28-4 條及第 29-2 條規定，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得為限制執業範圍、停業處分、廢止執業執照

等處罰，衛生署得為廢止醫師證書處罰，卻以檢方尚未起訴

為由，未將其移付懲戒及依法懲處，致使許○○醫師於高醫

附設醫院歇業後，仍自 98 年 6 月至 99 年 4 月止至楠梓區杏

生婦產科診所、鼓山區元和雅聯合診所等地執業。且衛生署

在無任何法源依據下，於 99 年 5 月間對高醫附設醫院之健保

重大違約案件採取「回溯停約」方式罰款結案，經本院調查

後，始於 99 年 9 月間增訂「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第 39 條，作為其回溯停約之法源依據，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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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可溯及既往適用於增訂條文前之案件，核有疏失。小港

醫院欲援引比照辦理遭其否准，造成類似案件之裁罰兩歧，

衛生署迄無任何法規作為應否回溯之裁量標準等情均有疏失

，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進見復。 

 

 


